
1 

中原大學辦理學生抵免學分審核要點  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一條 

中原大學辦理學生抵免學分審

核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依據

本校學則第七條規定訂定之。 

第一條 

要點依據本校學則第七條之規定

訂定之。 

依本校法規格式統一

寫法，修正法源依據文

字。 

第二條 

下列學生得申請抵免學分： 

一、轉系（所）生。 

二、學士班轉學生。  

三、重考或重新申請入學之學

士班新生。 

四、大學退學生、學分班學員或

專科學校畢業生取得學籍

者。 

五、依照法令規定准許先修讀

學分後考取修讀學位者。  

六、修讀學士、碩士學位期間，

修習碩、博士班課程成績七

十分以上，其學分未列入畢

業最低學分數內，而持有證

明者。惟列入大學部畢業學

分數內計算者，嗣後考取研

究所碩士班，如該等科目為

校訂必修，在不變更碩士班

畢業學分數原則下，得據以

申請免修。  

七、以香港副學士（或高級文

憑）資格入學為本校學士班

者。 

八、放棄雙重學籍者，入學本校

前之學分。 

第二條 

下列學生得申請抵免學分： 

一、轉系（所）生。 

二、學士班轉學生。  

三、重考或重新申請入學之學士

班新生。 

四、大學退學生、學分班學員或

專科學校畢業生取得學籍

者。  

五、依照法令規定准許先修讀學

分後考取修讀學位者。  

六、修讀學士、碩士學位期間，修

習碩、博士班課程成績七十

分以上，其學分未列入畢業

最低學分數內，而持有證明

者。惟列入大學部畢業學分

數內計算者，嗣後考取研究

所碩士班，如該等科目為校

訂必修，在不變更碩士班畢

業學分數原則下，得據以申

請免修。  

七、以香港副學士（或高級文憑）

資格入學為本校學士班者。 

雙重學籍學生，畢業學

分應分開計算，但放棄

雙重學籍後，入學本校

前之學分得提出申請。 

 

第三條 

前條所列各類學生抵免學分多

寡與轉（編）入年級規定如下： 

一、轉系生轉入二年級者，其抵

免學分總數以轉入該系一

年級應修學分總數為原則；

第三條 

前條所列各類學生抵免學分多寡

與轉（編）入年級規定如下： 

一、轉系生轉入二年級者，其抵

免學分總數以轉入該系一年

級應修學分總數為原則；轉

1.現行各學系各年級

提高編級學分之標

準各學系訂定，新增

相關文字。 

2.依學則第 7條規定專

科學校畢業生入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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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轉入三年級者，其抵免學分

總數以轉入該系一、二年級

應修學分總數為原則，自轉

入年級起，每學期至少應修

學分數不得減少。又轉入三

年級者至少抵免相當學分

後，可於修業年限內（不包

括延長年限）依照學期限修

學分規定而可修畢轉入學

系最低畢業學分；否則，應

降級轉入二年級。轉系生不

得提高編級。  

二、學士班轉學生比照前款規

定辦理，並得視抵免學分多

寡編入適當年級，各學系提

高編級學分標準由各學系

另訂之。 

三、專科學校畢業生經轉學考

考試以外之招生入學本校

者，依各學系抵免規定予以

抵免學分。抵免學分數達該

系一年級應修學分總數以

上者，得以編入二年級，且

修業年限不得少於二年。五

專一至三年級科目不得抵

免；五專四至五年級、二專

各年級科目學分，得酌情抵

免。 

四、大學退學生經重考再行入

學，或學分班學員，取得學

籍時，其已修及格之科目學

分，得酌情抵免學分及縮短

畢業年限，但修業年限不得

少於一年，且學分班學員不

得少於該學制修業期限二

分之一。抵免學分數達該系

一年級應修學分總數以上

編入二年級；總學分數達該

入三年級者，其抵免學分總

數以轉入該系一、二年級應

修學分總數為原則，自轉入

年級起，每學期至少應修學

分數不得減少。又轉入三年

級者至少抵免相當學分後，

可於修業年限內（不包括延

長年限）依照學期限修學分

規定而可修畢轉入學系最低

畢業學分；否則，應降級轉入

二年級。轉系生不得提高編

級。  

二、學士班轉學生比照前款規定

辦理，並得視抵免學分多寡

編入適當年級。 

三、專科學校畢業生經轉學考考

試以外之招生入學本校者，

依各學系抵免規定予以抵免

學分。抵免學分數達該系一

年級應修學分總數以上者，

得以編入二年級。 

四、大學退學生經重考再行入

學，或學分班學員，取得學籍

時，其已修及格之科目學分，

得酌情抵免學分及縮短畢業

年限，但修業年限不得少於

一年，且學分班學員不得少

於該學制修業期限二分之

一。抵免學分數達該系一年

級應修學分總數以上編入二

年級；總學分數達該系一、二

年級應修學分總數以上編入

三年級，依此類推。 

五、研究生得酌情抵免學分，抵

免學分數最多以應修畢業學

分數二分之一為原則。抵免

學分數逾二分之一者，應以

者，其修業年限不得

少於二年，爰新增相

關文字；因專科生一

至三年級等同高中

（職）課程，不得申

請抵免，故增加抵免

年級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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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系一、二年級應修學分總數

以上編入三年級，依此類

推。 

五、研究生得酌情抵免學分，抵

免學分數最多以應修畢業

學分數二分之一為原則。抵

免學分數逾二分之一者，應

以書面文件經系主任（所

長）核准後，送教務處備查。 

六、學士班先修生取得學籍者，

則酌情抵免共同必修科目。  

七、以香港副學士（或高級文

憑）資格入學本校學士班

者，申請抵免核准後，至多

得以編入三年級。 

書面文件經系主任（所長）核

准後，送教務處備查。 

六、學士班先修生取得學籍者，

則酌情抵免共同必修科目。  

七、以香港副學士（或高級文憑）

資格入學本校學士班者，申

請抵免核准後，至多得以編

入三年級。 

第五條 

抵免學分之原則規定如下： 

一、科目名稱、內容相同者。 

二、科目名稱不同而內容相同

者。 

三、科目名稱、內容不同而性質

相同者。 

二、三兩項內容相同或性質相同

與否，由各學系認定之。 

入學前修習科目已超過十年者，

以不得抵免為原則。 

第五條 

抵免學分之原則規定如下： 

一、科目名稱、內容相同者。 

二、科目名稱不同而內容相同

者。 

三、科目名稱、內容不同而性質

相同者。 

二、三兩項內容相同或性質相同

與否，由各學系認定之。 

課程內容或習得能力

可能因時間有所變

動，故增加抵免課程

的年限原則規定。 

第八條 

抵免學分申請依學校公告時程

辦理，抵免學分之審核，應由各

該系、所、學位學程及開課單位

（體育室、軍訓室、通識中心、

語言中心、校牧處、生輔組等），

分別負責審查，並由教務處負責

複核。 

因故未於公告時程申請者，經以

學生報告書簽核通過後，另案辦

理。 

第八條 

抵免學分申請依學校公告時程辦

理，抵免學分之審核，應由各該

系、所、學位學程及開課單位（體

育室、軍訓室、通識中心、語言中

心、校牧處、生輔組等），分別負

責審查，並由教務處負責複核。 

學生因遞補作業等因

素，無法於公告時程

內提出申請，新增例

外補申請機制，保障

學生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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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九條 

抵免學分之登記，應依下列規定

辦理： 

一、轉系生，得用原系歷年成績

表。 

二、轉學生，應將抵免科目學分

登記於轉入年級前歷年成

績表欄。 

三、專科學校畢業生在入學前

所修讀之學分，其經酌情抵

免；或依照法令規定先修讀

學分後考取修讀學位之研

究生，應將抵免科目學分登

記於編入年級前歷年成績

表欄。 

四、大學退學生或學分班學員、

先修生取得學籍者，應將抵

免科目學分與成績，登記於

編入年級前歷年成績表欄。 

前項第二款至第四款核准抵免

科目、學分登記於學生歷年成績

表內，成績欄位註明「T」字樣，

成績不列入學期、歷年及畢業平

均成績計算。  

第九條 

抵免學分之登記，應依下列規定

辦理： 

一、轉系生，得用原系歷年成績

表，並備註「核准抵免科目學

分」。 

二、轉學生，應將抵免科目學分

（成績可免）登記於歷年成

績表內轉入年級前各學年成

績欄。（二年級轉學生登記於

第一學年，三年級轉學生登

記於第一、二學年）。 

三、專科學校畢業生在入學前所

修讀之學分，其經酌情抵免；

或依照法令規定先修讀學分

後考取修讀學位之研究生，

應將抵免科目學分登記於歷

年成績表內第一學年或各學

年成績欄。 

四、大學退學生或學分班學員、

先修生取得學籍者，應將抵

免科目學分與成績，登記於

編入年級(前)歷年成績表內

各學年成績欄。 

五、核准抵免科目、學分登記於學

生歷年成績表內，成績欄位

註明「T」字樣，成績不列入

學期、歷年及畢業平均成績

計算。  

通過抵免學分課程是

依上下學期登錄於編

入年級前歷年成績欄，

修正相關文字以符合

現狀。 

 

 

 


